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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189 号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出售全资孙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称，拟以 4,283.89万元向翁铁建转让江天精密制造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天精密”）51%的股权。翁铁建

是你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纶”）将持有江天精密 49%的股权。我部对

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你公司披露了江天精密 2020年 1-10月的审计报告，距审议

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将超过 6个月，不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第 9.7条、第 10.2.5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2012年 6月，苏州新纶向江天精密增资 2,390.60万元取得其

51%的股权；2017 年 3 月，苏州新纶收购江天精密 49%的股权，作

价 9,800万元；2017年 4月，苏州新纶向江天精密增资 3,000万元。

本次出售江天精密 51%的股权交易，取资产评估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

结果。江天精密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10月 31日的评

估价值为 8,399.78万元，较其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7,963.97万元增值

124.68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江天精密未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8126.70 万元。请结合江天精密历次评估、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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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情况、收购前一年至今的主要财务指标，对比同

行业公司，分析说明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江天精密出售与

收购时交易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 

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2017年 3月，翁铁建及其配偶任丽英承诺：江天精密 2017、

2018及 2019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00万元、2,200万元及 2,800

万元。江天精密实际完成净利润分别为 1,601 万元、2,264 万元及

636.10万元。 

（1）请结合 2015年以来经营环境、收入和成本构成、期间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收入等情况，核实说明江天精密 2017年及 2018

年业绩较以往年度大幅增加、自 2019年以来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

因。 

（2）请说明 2019 年、2020 年江天精密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原

因，对应的客户名称、收入形成时点、销售内容，相关客户与翁铁建

及江天精密其他原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核实

相关收入的真实性。 

（3）自查说明前期业绩承诺的完成是否存在不当确认收入或少

计成本费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利用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

更信用政策或期后销售退回等方式进行利润调节以实现业绩承诺精

准达标的情形。 

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4、请你公司在函询翁铁建的基础上核实并说明：翁铁建的资产

负债情况，本次交易资金来源、筹措安排及筹资进展，翁铁建是否具

备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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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告显示，你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翁

铁建支付 2,141.95万元时，你公司即完成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事宜。

请说明在股权转让款达到交易对价的 50%时即完成资产交割的原因，

本次交易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以及江天精密出表时点的认

定依据及合理性。 

6、公告显示，你公司处置当期的利润将减少 97.69 万元。请详

细说明本次股权出售所涉及的会计处理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5月 7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

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介

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诚实守

信，公正独立，勤勉尽责，并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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